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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推进“绿色通道”试点工作的意见 

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(经委)、财政厅、

铁路局、交通厅、卫生厅、环保局、工商局、质监局，有关地方商委(内贸办、财

贸办)： 

 

 

    国家经贸委、财政部、铁道部、交通部、卫生部、环保总局、工商总局、

质检总局《关于进一步做好“三绿工程”工作的意见》(国经贸贸易[2001]733 号)

下发后，各地认真贯彻，积极组织实施，“绿色通道”试点工作已初见成效。为进

一步推进“绿色通道”试点工作，现提出以下意见： 

 

 

一、 “绿色通道”试点工作情况 

 

 

    在铁路、交通等部门的支持下，目前已经开通运行了多条“绿色通道”：

(一)湛江至山东寿光，(二)湛江至北京、沈阳、长春、哈尔滨，(三)湛江至郑州、

西安、乌鲁木齐，(四)山东寿光至北京，(五)山东寿光至哈尔滨，(六)海南至北

京，(七)海南至上海，(八)湖南至广东深圳。另外，四川、重庆至上海“绿色通

道”正在抓紧筹建。 

 

 

    为了推进“绿色通道”试点工作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

结合实际，进行大胆而有益的尝试。如铁路“绿色通道”采取快运直达管理，有

关路局给予政策扶持，实行运价下浮，增加机保车、冰保车数量，缩短鲜活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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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时间，提高了运输质量。公路“绿色通道”通过加大投入，改善路况，规范

执法和收费行为，杜绝“三乱”现象，形成快速、便捷、畅通的公路交通环境。

为降低运营成本，一些地方政府给予减免收费政策的支持。一些试点单位还在源

头抓了检测检验工作，以确保食品卫生质量。 

 

 

    从试点实践来看，“绿色通道”运送的鲜活商品质量和卫生安全性均有提

高，同时，推动了产地农民调整生产结构，生产卫生安全优质食品，增加了收入。

“绿色通道”试点中存在的主要问题：一是食品运输方面的标准和规定要尽快制

定实施；二是多式联运尚未有效展开，运输效率有待提高；三是在运输通道的源

头，食品检测、加工和保鲜等设施未能有效建立。 

 

 

二、 采取切实措施，深入推动“绿色通道”试点 

 

 

    各地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，研究解决试点中出现的问题，采取有效措

施，大力促进试点工作的开展，要在以下方面重点推进： 

 

 

(一) 进一步改进鲜活食品运输方式，加强食品保鲜设施建设。要严格按照国家

食品运输安全规范的要求，加大对运输过程中食品保鲜的安全管理，加大机保车、

冰保车以及冷链运输比重，防止和杜绝运输中的二次污染。提倡公路运输的白条

肉进行吊挂、封闭，冷却肉实行冷链运输，蔬菜运输采取保鲜措施，生猪实行限

位笼装运输。 

 

 

(二) 大力发展多式联运，建立各种形式的物流配送体系。要运用市场经济办法，

协调和组织鲜活食品运输，建立铁路、公路、水路等多种运输方式合理连接的运

输网络，推行多式联运和直达运输，建立各种形式的物流配送体系，特别是第三

方物流，实现全国范围内高效率、无污染、低成本的流通，大力推动“绿色通道”

联万家市场活动。 

 

 

(三) 试点单位要抓紧建立和完善鲜活食品运输源头检测制度，严把运输质量关。

要采取措施，加大投入，在“绿色通道”的源头(如海南、湛江、湖南、四川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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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快建立检测中心，或采取委托检验方式，按照有关标准进行食品卫生检测，有

害物超标食品不得运输，保证“绿色通道”食品卫生安全。鉴于铁路运输具有大

宗、统一调度等特点，有利于进行集中检测、检疫，铁路“绿色通道”试点单位

要加紧、加快做好食品检测工作。 

 

 

(四) 进一步治理公路“乱设卡、乱收费、乱罚款”现象，确保通道畅通。蔬菜

公路运输，应严格按照交通部、公安部、国务院纠风办会同国家林业局制定的有

关制度加强管理。 

 

 

(五) 要加强信息管理，应用现代技术对运输流向实施实时跟踪，逐步完善“绿

色通道”的信息化服务网络系统。 

 

 

    开展“绿色通道”试点，是推进“三绿工程”工作，确保食品卫生安全

工作落到实处，真正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。对于试点工

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，认真解决。有关部门要继续研究

政策措施，对“绿色通道”发展给予支持。各地要从实际出发，制定相关配套政

策，为“绿色通道”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。 

 

 

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

财   政   部 

铁   道   部 

交   通   部 

卫   生   部 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

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

 

 

二ＯＯ二年六月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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